关于做好2019年度淄博经济开发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相关单位及个人：

由于我区暂未承接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经与周村区财政局沟通协调，今年会计继续教育工作由周村区财政局暂为承担。

附件：关于做好2019年度周村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联系电话：0533-7870171

                         淄博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2019年11月2日
关于做好2019年度周村区会计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区直各部门、单位: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提高会计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度山东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鲁财会<〔2019〕37号）及淄博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19年度淄博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淄财会〔2019〕11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将全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继续教育对象、期限

     周村区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称单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或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以下简称“学员”）免费在2019年11月5日至2020年3月末参加继续教育。。

    参加2019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学员需要先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具体通知已在山东会计信息网、山东省财政厅—山东会计管理专题页面发布）

二、继续教育学分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每年取得的学分不少于90学分。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分。公需科目的学习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关规定进行。

三、继续教育内容和形式

（一）继续教育内容

继续教育的内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会计信息化知识。

除以上内容外，企业学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还应包括：会计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会计、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和税收法律法规。行政事业单位学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还应包括：政府会计准则、政府会计制度、财政绩效评价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及省市两级出台的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等相关制度办法等。

（二）继续教育形式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形式主要有网络培训、面授培训及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网络培训及面授培训，每学时折算3学分。

1、201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以网络培训学习为主。会计人员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参加网络培训，周村辖区会计人员到中华会计网校（网址http://www.chinaacc.com）注册学习。

2、中央驻淄单位、省属驻淄单位、我市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市级（含）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向财政部门备案后，可自行组织学员继续教育面授培训工作。

3、参加其他形式的继续教育，其学分计量标准参照《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财会〔2018〕10号）有关规定执行。

4、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减税降费知识竞赛活动的通知》，2019年参加“全国减税降费知识竞赛”活动，答题成绩在95—100分的，视同完成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包含公需科目30学分和专业科目60学分），答题成绩在80—94分的，视同完成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30学分。学员须以打印的成绩单作为折算学分的凭证。

（三）继续教育登记

1、参加全国、省高端会计人才培训、省会计学会培训班，通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学员，继续教育由省财政厅进行统一登记。

2、参加网络培训的学员，继续教育由我区财政局进行统一登记。

3、中央驻淄单位、省属驻淄单位、我市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市级（含）以上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面授培训，培训结束后向所在区财政局提供学员名单、培训通知及课程安排等证明材料。

4、承担会计类研究课题、公开发表会计类论文、公开出版会计书籍、参加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等继续教育培训及“全国减税降费知识竞赛”活动的，由学员在山东省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继续教育模块进行申报并上传证明材料，并由区财政局在系统内进行审核，学员申报时间为2019年11月5日—12月20日。

四、培训管理及要求

（一）201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自2019年11月5日开始至2020年3月末结束，费用由同级财政列支，会计人员免费学习。补学以前年度继续教育的，学时按照原规定执行，费用由会计人员个人承担。

（二）周村区参加2019年度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登录中华会计网校（网址http://www.chinaacc.com）注册学习。视同完成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应于2020年3月31日前，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周村区市民之家419室办理继续教育登记。

咨询电话：0533-7878168

                                     周村区财政局

                                       2019年10月25日

